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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事項                               提案單位：法令事務第一科 

                                             承辦人：楊潔姿  分機：7823 

案由：為本府產業發展局（以下簡稱產業局）函請訂定「臺北

市網路購物平台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案，業經

審查完竣，謹提請審議。 

說明： 

一、產業局一一一年八月十八日北市產業授商字第一一一六

０二七八八五號函略以： 

（一）隨著網際網路快速發展，民眾透過網際網路進行商品

買賣之交易模式盛行，我國目前針對使用網際網路販

售商品之型態，已訂有「消費者保護法」及「零售業

等網路交易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等規

定，而設置網路購物平台(以下簡稱平台)提供出賣人

刊登販售商品之服務而為營業者，非實際之出賣人，

尚難依前揭法規據以管理。 

（二）鑒於平台之經營模式，一般大眾於平台註冊後即可刊

登販售商品，其便利性使得商品易於平台上交易流

通，衍生出許多消費爭議，甚至有不實賣家藉此刊登

並販售違反法令規定禁止之商品，若不加以防範，將

影響臺北市(以下簡稱本市)網路購物消費環境。為管

理網路交易相關事宜，規範平台業者應建立相關機

制，以維護網路交易安全及保障消費者權益等，爰擬

具本辦法草案。 

（三）本辦法條文共計十二條，其重點說明如下： 

1、第一條明定本辦法之立法目的。 

2、第二條明定本辦法之主管機關及平台販售商品或服

務之權責機關。 

3、第三條明定本辦法名詞定義。 

4、第四條明定本府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臺北市商業

處對於平台之管理方式。 

5、第五條明定平台業者應要求平台賣家遵守消費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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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法相關規定及平台業者應致力驗證平台賣家資

訊之正確性。 

6、第六條明定平台業者應建置相關交易確認機制，使

平台賣家於收到購買通知後確認交易內容。 

7、第七條明定平台業者應提供相關線上爭議處理機

制，協助買賣雙方解決消費爭議。 

8、第八條及第九條明定平台業者對於平台賣家所販售

商品或服務如有違反法律上強制、禁止規定或侵害

他人智慧財產權時之管理義務。 

        9、第十條明定平台業者對於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

利用，應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等相關規定。。 

       10、第十一條明定平台業者應保存交易相關之電磁紀錄

及保存時間。 

11、第十二條明定本辦法施行日期。 

二、本辦法經核與臺北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二條第三項及

第四項之規定尚無不合，除經本科與臺北市商業處討論

並確認後，修正第一條、刪除第二條第二項並增列但書

規定及簡稱用語、修正第三條第二款及第四條、增列第

五條第一項但書、刪除第八條第一項、第九條第一項及

第二項合併規範移列至本科修正條文第八條第二項，其

餘條文及說明酌作文字修正外，擬予同意。 

三、檢附產業局訂定本辦法草案及本科修正條文對照表一份。 

擬辦：提請審議通過後，送請市政會議審議。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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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局訂定「臺北市網路購物平台管理辦法」草案與法務局法令事務第一科修正條文對照表 

法務局法令事務第一科修

正條文 
產業局訂定條文 產業局訂定說明 

法務局法令事務第一科修

正說明 

名稱：臺北市網路購物平台 

     管理辦法 

名稱：臺北市網路購物平台 

     管理辦法 

明定本辦法名稱。 增列法規名稱說明。 

第一條  臺北市政府(以

下簡稱本府)為管理

網路購物平台業者

(以下簡稱平台業

者)，特訂定本辦法。 

第一條  臺北市政府(以

下簡稱本府)為管理

臺北市(以下簡稱本

市)網路購物平台，

以維護網路交易安

全及保障消費者權

益，特訂定本辦法。 

明定本辦法之立法訂定目 

的。 

一、依臺北市商業處(以下

簡稱商業處)一一一年

九月二十八日電子郵

件所載，本辦法之規範

目的係管理網路購物

平台業者而非僅限於

網路交易安全及消費

者權益，爰增列「業者」

並刪除「以維護網路交

易安全及保障消費者

權益」文字。 

二、配合本科修正條文第三

條第二款已明定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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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物平台業者，指公司

或商業登記所在地位

於本市，設置平台而營

業之廠商，是「臺北市

(以下簡稱本市)」文字

已無規範之必要，爰予

刪除，另增訂網路購物

平台業者之簡稱用語。 

三、產業局說明欄酌作文字

修正。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

機關為臺北市商業

處 (以下簡稱商業

處)。但網路購物平

台(以下簡稱平台)

販售之商品或服務

涉及本府所屬各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權

責者，由各目的事業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

機關為本市商業處。 

  網路購物平台

販 售 之 商 品 或 服

務，有主管法令者，

由本府各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為權責機

關；無特定主管法令

者，依臺北市消費者

一、明定本辦法之主管機

關。 

二、網路購物平台（以下簡

稱平台）上販售之商品

或服務，依其屬性質可

能涉及各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權管範圍，爰以

商品或服務之有無主

管法令作為權責機關

一、「臺北市商業處」之機

關名稱為專有名詞，於

法 規 條 文 首 次 使 用

時，宜以全銜定之，爰

將訂定條文「本市商業

處」之用語修正為「臺

北市商業處」，並增訂

簡稱用語。 

二、查本辦法之規範目的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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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辦理。 保護自治條例第二

條第二項所定之機

關辦理。 

判斷標準，於依商品或

服務所涉有主管法令

時，優先由各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依其主管法

令處辦理，其次於無特

定主管法令時，再依臺

北市消費者保護自治

條例第二條第二項所

定之機關為權責機關

辦理。 

管理平台業者，而非處

理臺北市消費者保護

自治條例規範事項。復

查產業局訂定條文第

四條第二款第二目已

明定涉及機關權責爭

議之處理方式，是以

「 無 特 定 主 管 法 令

者，依臺北市消費者保

護自治條例第二條第

二 項 所 定 之 機 關 辦

理。」等文字與本辦法

之規範目的不同，且無

規範之必要，爰予刪

除。 

三、參照臺北市食品安全自

治條例第三條規定：

「本自治條例之主管

機關為臺北市政府（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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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簡稱市政府），並委

任市政府衛生局（以下

簡稱衛生局）執行。但

涉及市政府所屬各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權責

者，由各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辦理。」體例，並

經商業處一一一年九

月二十八日電子郵件

確認後修正產業局訂

定條文第二項，改列第

一項但書規定，並增訂

網路購物平台之簡稱

用語，以期明確。 

四、產業局說明欄酌作文字

修正。 

第三條  本辦法用詞定

義如下： 

一、平台：指透過網

第三條  本辦法用詞定

義如下： 

一、網路購物平台

明定義本辦法之所用名詞

定義。 

 

一、 依商業處一一一年九

月六日電子郵件所

載，本辦法所稱「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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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網路提供買

賣媒合功能，並

傳遞及接收相

關網路購物資

訊之平台。 

二、平台業者：指公

司或商業登記

所在地位於本

市，設置平台而

營業之廠商。 

三、平台賣家：指透

過平台販售商

品或服務者。 

四、平台買家：指透

過平台購買商

品或服務者。 

(以下簡稱平

台)：指透過網

際網路達成賣

家與買家間自

行媒合買賣行

為，並傳遞及接

收相關網路購

物資訊者。 

二、網路購物平台業

者(以下簡稱平

台業者)：指經

營前款平台而

為營業者。 

三、網路購物平台賣

家(以下簡稱平

台賣家)：指透

過第一款平台

販售商品或服

務者。 

市網路購物平台」，以

其公司或商業登記地

位於臺北市為限，爰參

照臺北市外送平台業

者管理自治條例第三

條第二款規定：「本自

治條例用詞定義如

下：……二、外送平台

業者：指設置前款平台

而營業之廠商，其所屬

外送員於本市從事外

送服務，或公司、商業

登記所在地位於本

市。……」體例，並經

商業處一一一年九月

二十八日電子郵件確

認後修正第一款及第

二款之用詞定義。 

二、 配合第一條增訂「網路



8 

 

四、網路購物平台買

家(以下簡稱平

台買家)：指透

過第一款平台

購買商品或服

務者。 

購物平台業者」之簡稱

用語，修正第二款所定

「網路購物平台業者」

為「平台業者」。 

三、 配合第二條增訂「網路

購物平台」之簡稱用

語，修正第一款、第三

款及第四款所定「網路

購物平台」為「平台」。 

四、 產業局訂定條文及說

明欄酌作文字修正。 

第四條  各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應每週巡檢

平台，發現平台賣家

販售商品或服務有

違反法令規定者，依

主管法令辦理，並應

通知平台業者移除

該商品或服務。 

各目的事業主

第四條  平台管理方式

分為日常管理與異

常事件管理： 

一、日常管理 

(一 )本府各目

的事業主管機

關每週巡檢平

台，如有發現

違法情事，依

一、為充分保障消費者權益

及建構良好網路購物

環境，應建立一定期巡

檢、即時通報、立即查

處之相關管理機制，爰

明定本府各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應定期巡檢

平台，並於發現平台賣

家販售違法商品或服

一、 參照產業局說明欄所

載內容，本府各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針對網路

購物平台應建立定期

巡檢、即時通報、立即

查處之相關管理機

制，訂定條文雖區分日

常管理及異常事件管

理，然管理內容已明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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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機關於接獲民眾

針對平台大量陳情

或 輿 情 反 映 等 事

件，應立即處置並對

外說明。  

商業處應每季

召開會議檢討各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辦

理第一項巡檢及通

知之情形。涉及機關

權責疑義、跨局處協

調或強化管理作為

等情事時，各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應通報

商業處召開跨局處

因應會議。 

據主管法令或

臺北市消費者

保護自治條例

第二十一條規

定進行調查、

限期改善等相

關措施，並通

知平台業者下

架商品。 

(二)本市商業

處定期於每季

召開會議檢討

巡檢及查處辦

理情形。 

二、異常事件管理 

(一)本府各目

的事業主管機

關於接獲民眾

大量陳情或輿

務時，立即應依其主管

法令或臺北市消費者

保護自治條例進行查

處。 

二、鑒於平台流動之商品變

動性高，違法商品層出

不窮，爰明定商業處主

管機關應定期召開會

議檢討前揭各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辦理第一

項巡檢及通知之巡檢

查處情形，並持續作滾

動式修正。 

三、針對大量陳情、輿情反

映、涉及機關權責疑

義、跨局處協調或強化

管理作為等事件，明定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其性質較屬於偶發之

辦理事項，並無加註

「日常管理」、「異常事

件管理」之必要，經商

業處一一一年九月二

十八日電子郵件確認

後刪除日常管理及異

常事件管理等文字。 

二、 產業局訂定條文第一

款第一目移列為第一

項。依產業局說明欄所

載，本條規範目的係課

予各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應每週巡檢平台之

行為義務，爰於「每週」

前增列「應」字，以期

明確。另平台賣家販售

之商品或服務有違法

情事者，主管法令有規

定者本應從其規定，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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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反映等異常

事件，應立即

處置並對外說

明。 

(二)涉及機關

權責疑義、跨

局處協調或強

化管理作為等

情事時，應通

報本市商業處

召開跨局處因

應會議。 

異常事件，爰區分日常

管 理 及 異常 事件 管

理，並規範異常事件之

管理處理方式。 

 

臺北市消費者保護自

治條例適用上尚非擇

一關係，經商業處一一

一年九月二十八日電

子郵件確認後，刪除所

載「或臺北市消費者保

護自治條例第二十一

條規定進行調查、限期

改善等相關措施」等文

字。另配合產業局訂定

條文第八條第二項將

「下架商品」修正為

「移除該商品或服

務」。 

三、 產業局訂定條文第二

款第一目移列為第二

項，明定各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於接獲民眾大

量陳情或輿情反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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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常事件，應立即處置

並對外說明之行為義

務。又所稱「大量陳情」

係不確定法律概念，經 

商業處一一一年九月

六日電子郵件表示，配

合實務運作需要，由各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自

行就具體個案事實認

定之。 

四、 產業局訂定條文第一

款第二目及第二款第

二目，合併規範並移列

為第三項，明定本辦法

主管機關商業處之權

責事項。復經商業處一

一一年九月二十八日

電子郵件確認，商業處

應每季召開會議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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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檢及查處辦理情

形，爰於「每季」前增

列「應」字，以為明確。 

五、產業局訂定條文及說明 

    欄酌作文字修正。 

第五條  平台業者應要

求平台賣家確實遵

守消費者保護法關

於通訊交易之相關

規定。但平台賣家非

屬消費者保護法所

稱企業經營者，不在

此限。 

  平台業者應致

力於驗證平台賣家

註冊之姓名、地址、

電話號碼及電子郵

件等資訊之正確性。 

第五條  平台業者應要

求平台賣家確實遵

守消費者保護法關

於通訊交易之相關

規定。 

  平台業者應致

力於驗證平台賣家

註冊之姓名、地址、

電話號碼、電子郵件

等資訊之正確性。 

一、消費者保護法第十八條

至及第十九條之二已

有明文規定通訊交易

之相關規定事項，然仍

不乏有平台賣家違反

規定，爰第一項明定平

台業者應要求平台賣

家應確實遵守相關規

定。 

二、參考歐盟「數位服務法」

草案有關商家可追溯

性規範，平台業者應致

力於驗證平台賣家相

關資訊。 

一、依商業處一一一年九月

二十八日電子郵件所

載，第一項平台賣家為

消費者保護法第二條

第二款所稱之「企業經

營者」始適用消費者保

護法。復參酌行政院消

費者保護委員會九十

六年十月三日消保法

字第０九六０００九

０七六號函釋意旨，如

平 台 賣 家 係 一 般 民

眾，且屬偶一為之，或

係將自己不需之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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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網路拍賣之方式

出售給他人且非以此

為業者，則該平台賣家

似非屬消費者保護法

所 規 範 之 企 業 經 營

者，應無消費者保護法

之適用。是以，本條第

一 項 規 定 之 適 用 對

象，僅限於消費者保護

法 所 稱 之 企 業 經 營

者。平台賣家如非屬消

費者保護法所稱企業

經營者，自不受消費者

保護法有關通訊交易

之限制。經商業處一一

一年九月二十八日電

子郵件確認後，增列第

一項但書規定。 

二、依商業處一一一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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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日電子郵件所

載，第二項修正最末頓

號為「及」字，以期明

確。 

三、產業局訂定說明欄酌作

文字修正。 

第六條  平台業者應建

置交易確認機制，於

平台買家購買商品

或服務時通知平台

賣家，促使平台賣家

於收到通知後確認

交易內容。  

第六條  平台業者應建

置相關交易確認機

制，於平台買家購買

商品時通知平台賣

家，使平台賣家於收

到通知後確認交易

內容。 

平台賣家標錯價頻傳，動輒

取消訂單拒絕出貨，衍生相

關出許多消費爭議，爰規範

平台業者應建置相關交易

確認機制，於平台買家購買

商品或服務時通知平台賣

家，使平台賣家得以已收到

購買通知，並進行交易內容

之確認，以減少相關爭議。 

一、 配合第三條第四款之

用詞定義，平台買家

購買之客體為「商品

或服務」，爰增列「或

服務」等文字。 

二、 依商業處一一一年九

月二十八日電子郵件

所載，所稱交易內

容，包含交易數量、

價格及同意出貨時點

等相關資訊。 

三、 產業局訂定條文及說

明欄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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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平台業者應提

供線上客服、客服信

箱或其他線上爭議

處理機制，協助平台

買家及平台賣家解

決因平台販售之商

品或服務所生之爭

議。 

第七條  平台業者應提

供線上客服、客服信

箱或其他線上爭議

處理機制，協助買賣

雙方解決因平台販

售之商品或服務所

生之消費爭議。 

 

參考歐盟、其他國家 ODR制

度及電子商務消費者保護

綱領肆、基本原則第九點第

一款規定：「消費者應能取

得公平、有效、及時、經濟、

透明且便利之機制，解決國

內及跨境交易所生之爭

議。（一）內部申訴處理機

制：企業經營者應設置內部

申訴處理機制。1.快速且合

理地回應消費者之申訴。2.

免收費用。3.清楚揭露申訴

處理機制及程序。……」，

爰明定各平台業者應提供

線上客服、客服信箱或其他

線上爭議處理機制，以協助

解決消費爭議。 

一、 有關消費爭議，係指消

費者與企業經營者間

因商品或服務所生之

爭議，於消費者保護法

第二條第四款定有明

文，惟本辦法處理之爭

議不限於消費者與企

業經營者間因商品或

服務所生之爭議，尚包

含消費者與非企業經

營者之平台賣家間透

過網路購物平台進行

交易行為所生之爭

議，為避免誤解，爰刪

除「消費」文字。 

二、 配合本科修正條文第

三條第三款及第四款

之用語，訂定條文酌作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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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產業局說明欄酌作文

字修正。 

第八條  平台業者明知

或 可得而知平台

賣家販售商品或

服務有違反 法令

規定者，平台業者

除 有 正 當 理 由

外，應立即移除該

商品或服務。 

    平 台 業 者 經

權利人檢具平台

賣家販售商品或

服務侵害其智慧

財產權之相關證

明後，應立即移除

涉有侵權之內容

或相關資訊。 

第八條  平台賣家販售

商品或服務，不得違

反法律上強制及禁

止規定。 

  平 台 業 者 明

知、可得而知或經通

知有前項違反情形

者，應立即移除商品

或服務。 

一、 明定平台賣家不得販

售違反法令律上強

制、禁止規定之商品或

服務，並規範平台業者

於明知、可得而知或經

通知平台賣家販售商

品或服務有違反法令

規定情形者之處置方

式。 

二、 為杜絕平台上持續揭

露涉有侵害他人智慧

財產權之內容或相關

資訊，明定平台業者經

權利人檢具平台賣家

販售商品或服務侵害

其智慧財產權之相關

證明後之處置方式。 

一、 本辦法規範主體為平

台業者，然產業局訂定

條文第八條第一項之

規範對象為平台賣

家，尚非本辦法之規範

主體，且僅係提醒性規

定，與本條規範目的係

課予平台業者立即移

除違法之商品或服務

之作為義務無涉，亦無

特別規定之必要，經商

業處一一一年九月二

十八日電子郵件確認

後，予以刪除。 

二、 產業局訂定條文第二

項項次遞改為第一

項，又所稱「平台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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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通知」，文義上即屬

「平台業者明知」之範

疇，爰刪除「或經通知」

之文字。另依商業處一

一一年九月二十八日

電子郵件所載，由於市

面上商品或服務種類

繁多，加上新型種類商

品或服務亦不斷推陳

出新，為因應多種態樣

之主管法令及配合政

府機關作業需求，於修

正條文第一項增列除

書規定：「除有正當理

由外」，所稱正當理

由，指法令另有規定或

配合政府作業需求所

為之措施。 

三、 產業局訂定條文第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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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一項及第二項合

併規範，移列為修正條

文第八條第二項。復依

商業處一一一年九月

六日電子郵件所載，產

業局訂定條文第九條

第二項係參照著作權

法第九十條之七第三

款規定：「有下列情形

者，資訊儲存服務提供

者對其使用者侵害他

人著作權或製版權之

行為，不負賠償責

任：……三、經著作權

人或製版權人通知其

使用者涉有侵權行為

後，立即移除或使他人

無法進入該涉有侵權

之內容或相關資訊。」



19 

 

並經商業處一一一年

九月二十八日電子郵

件確認後，刪除「應立

即通知平台賣家限期

回覆，期間除有相當理

由外」之文字，並修正

第二項「下架」為「立

即移除」。 

四、 產業局說明欄酌作文

字修正。 

 第九條  平台賣家販售

商品或服務，不得侵

害他人之智慧財產

權。 

  平台業者經權

利人檢具證明後，應

立即通知平台賣家

限期回覆，期間除有

相當理由外，應將涉

為杜絕平台上持續揭露涉

有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之

內容或相關資訊，明定平台

賣家販售商品或服務，不得

侵害他人之智慧財產權，並

規範平台業者經權利人檢

具證明後之處置方式。 

產業局訂定條文第一項及

第二項合併規範，並移列至

本科修正條文第八條第二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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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侵權之內容或相

關資訊下架。 

第九條  平台業者對於

個人資料之蒐集、處

理及利用，應依個人

資料保護法等相關

規定辦理。 

第十條  平台業者對於

個人資料之蒐集、處

理及利用，應遵守個

人資料保護法等相

關規定。 

 

平台使用者之其個人資料

應予相當程度之保護，以避

免洩漏或遭不當使用之風

險，爰明定規範平台業者對

於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

利用時，應依遵守個人資料

保護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一、 條次遞改。 

二、 產業局訂定條文及說

明欄酌作文字修正。 

第十條   平台業者應保

存下列各款電磁

紀錄至少一年六

個月，有關機關於

必要時得調閱之： 

一、平台賣家所儲

存之商品或服

務相關資訊。 

二、平台買家訂單

送出及平台賣

第十一條  平台業者為處

理消費爭議，應保

存下列已獲取之

電磁紀錄： 

一、平台賣家所儲

存之商品或服

務相關資訊。 

二、消費者訂單送

出時間、平台

賣家承諾或拒

當消費爭議發生時，與待證

事實相關之交易紀錄為平

台業者所持有，為能有效解

決消費爭議，爰明定規範平

台業者就本條第一項各款

交易相關之電磁紀錄負保

存義務，應至少保存半年以

上，備供必要時調閱之用，

以促進紛爭之解決。 

一、條次遞改。 

二、平台業者應保存之電磁

紀錄，不限於消費者與

企業經營者之平台賣

家間交易相關之電磁

紀錄，尚包含消費者與

非企業經營者之平台

賣家間交易相關之電

磁紀錄，為避免滋生疑

義，爰刪除產業局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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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確認交易內

容之時間。 

三、平台買家取貨

之時間。 

四、付款紀錄。 

五、平台買家解除

契約之內容及

時間。 

 前項保存期

間，各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認有必要

時，得公告延長至

二年。 

絕之時間。 

三、消費者取貨之

時間。 

四、付款紀錄。 

五、消費者行使解

除權之內容及

時間。 

  前項電磁紀錄

之保存時間至少

半年。 

條文第一項本文所載

「為處理消費爭議」等

文字，並參考臺北市外

送平台業者管理自治

條例第十條規定，將第

二項規定合併於第一

項本文規範之，並修正

「半年」為「六個月」。 

三、產業局訂定條文第一項

第二款、第三款及第五

款所稱「消費者」實係

指第三條第四款所稱

「 網 路 購 物 平台 買

家」，爰配合第三條第

四款之用語，將「消費

者」 修正為「平台買

家」。 

四、依商業處一一一年九月

十 二 日 電 子 郵件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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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產業局訂定條文第

一項第二款所載「承諾

或拒絕」實係指產業局

訂 定 條 文 第 六條 規

定，平台賣家應於收到

平台買家購買商品或

服務之通知後確認交

易內容，爰修正「承諾

或拒絕」為「確認」，

以期明確。 

五、依商業處一一一年九月

二十八日電子郵件所

載，產業局訂定條文第

一項第五款保存之電

磁紀錄係指平台買家

解除契約之內容及時

間，爰酌作文字修正。 

六、產業局訂定說明欄酌作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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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  本辦法自發

布日施行。 

第十二條  本辦法自發

布日施行。 

明定本辦法施行日期。 條次遞改。 

 


